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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金温铁路作为“中国第一条股份制地方铁路”，承载着温

州一代人的记忆。随着乐清湾港区支线的建设与运行，金温铁

路温州站东段的货运功能将被取代。依据市委市政府的相关会

议精神，金温铁路惠民路以东段铁轨设施拆除后（以下简称金

温铁路拆后），沿线各做地主体要高标准完成道路整修及沿线

环境整治工作。

根据《金温铁路温州站东段拆除及资产处置有关事宜督办

通知》（温政办督通〔2020〕33 号）要求，我局组织温州设

计集团有限公司开展调查研究，认真总结国内外相关经验做法，

并在广泛征求各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本标准。

本标准通过金温铁路惠民路以东段拆后用地的道路整修

及沿线环境整治，意图将全段打造成为“温州最美、最具活力”

的城市轨道风景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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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整治原则

1.0.1 金温铁路拆后沿线空间风貌应统一规划，符合整

体性和多样性的要求。

1.0.2 近远期结合。要做到科学规划循序渐进，其中道

路整修需采用近期贯通与远期提升相结合；环境整治需采用近

期拆后覆绿、遮蔽与远期公园及地块开发相结合。

1.0.3 文化留痕。应充分利用金温铁路征收资产，如苗

木绿化、道口班房、铁路轨枕等，可适度保留原生态景观、植

入铁路文化设施、保留铁路古早印记。

1.0.4 分类分标准实施。按金温铁路拆后的城市空间功

能，分为道路、绿化、建筑立面、停车场、安全设施、桥下空

间等，分类制定相关整治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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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整治范围

道路整修及沿线环境整治范围为金温铁路拆后（K242+682

段以东）地籍线范围内用地及原铁路两侧防护空间。重点为道

路与原铁路交叉口周边区域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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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整治内容和要求

3.1 一般规定

3.1.1 整治内容主要包括道路、给排水、交通设施、照明、

桥梁、绿化景观、停车场、建筑立面、桥下空间等。

3.1.2 整治工程要做到绿色、生态、经济、美观。

3.1.3 除应执行本标准外，尚应符合国家、省市现行相关规

定。

3.2 道路

3.2.1 道口拆除及道床检测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侵入市政道路红线范围的道口房、道口铺面、平台、

封闭防护栅栏、道床路基混凝土基础及铁路标志和标线应予以

拆除，消除道口痕迹。

2 应对道床路基的压实度、弯沉值、路基回弹模量进行

检测，不满足规范要求的，应进行路基处理。

3.2.2 断头路贯通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按新建道路设计，设计应符合相关城市规划及设计规

范要求。

2 对沿线主要构筑物进行调查或进行技术鉴定，确定满

足使用要求后可继续使用。

3 与周边道路要考虑纵横坡度及路面材料的衔接。

4 道路路基可利用原铁路路基宕渣回填。

3.2.3 道口拓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按改建道路设计，设计应符合原道路技术标准及相关

设计规范要求。

2 道路断面应优先考虑人行道和非机动车道。

3 拓宽路基与既有路基拼接时，软土地基处理应采用复

合地基，不得采用强夯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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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拓宽路基容许工后变形≤10cm。

5 纵断面设计原则上应按规划标高控制。

3.2.4 道口整治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按现状道口宽度设计，恢复道路功能。

2 道路纵断面按现有道路纵坡顺接。

3 道床路基采用沥青碎石回填。

4 面层采用沥青混合料。

3.3 给排水

3.3.1 复核已建给水管、排水管，结合规划，将未连通管道

进行连通，完善、优化雨污水系统。具备整改条件的倒虹污水

管应调整为重力流污水管。

3.3.2 应结合道路汇水面积在路面低洼点增设雨水口及雨水

管道。

3.3.3 下穿道路路基回填后，取消雨水强排功能，改造为自

流方式，视情况保留原泵房用地作为排水防汛基地。

3.3.4 检查井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检查井需重新进行改造提升，新建检查井应采用钢筋

混凝土现浇检查井，确有困难时可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检查井，

不得采用砖砌检查井。

2 井盖承载能力等级不小于 D400。

3 宜采用“五防”一体式球墨铸铁井盖，尺寸≥φ700 (人

孔) 。

4 防坠装置可选用与井盖配套的球墨铸铁子盖或不锈钢

子盖，不宜选用聚乙烯网和其他网格式复合材质防坠装置。

3.4 交通设施

3.4.1 道口拆除后，交通设施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新建交通设施应整合现有道路交通设施。

2 与平行铁路临近道路形成的平交口，应采取合理的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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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管控方式。

3 电子警察、交通视频监控等交通设施应符合相关职能

部门要求。

3.4.2 既有铁路桥梁、边沟、落差 1 米以上的路段，应设置

安全防护措施。

3.5 照明

3.5.1 道口拆除后，应增设照明设施。

3.5.2 照明设施设计，应与整体道路照明技术标准相一致。

3.5.3 道路照明工程管线应贯通，并由统一的路灯配电箱控

制。

3.6 桥梁

3.6.1 铁路桥梁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桥梁结构检测，满足 B级及以上方可使用。

2 栏杆设计应符合《城市桥梁设计规范(2019年版)》（CJJ

11-2011）9.5.1、10.0.7 条及《浙江省城市桥梁护栏升级改

造专项工作技术导则》的规定。

3.7 绿化景观

3.7.1 公共绿化景观建设注重保护自然生态和利用人文资源。

3.7.2 绿化景观可利用拆后的铁路轨枕和标志标示等，体现

文化特色。铁路枕轨利用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保留构件的完整性和历史印记。

2 近期未能利用的可集中收集，远期利用。

3.7.3 S1 沿线防护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上位规划中明确为防护绿地的区域，进行防护林设

计。

2 种植设计应以乔木为主，并做到常绿树种和落叶树种

相结合，速生树种和慢生树种相结合，应考虑色彩变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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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本土植物种植比例应大于等于 90%，尽量选择本土化、

多样化、抗风、耐湿、易管理，易生长、少虫害的树种。

3.7.4 公园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上位规划中明确为公园绿地的区域，可结合周边公园、

S1 线桥下空间的利用，开展公园设计。

2 根据地段特色适度植入相关铁路、塘河、文创、湿地

等文化主题功能。保留的铁路段应突出铁路人文景观，展现金

温铁路建设的光辉历史。

3 结合周边居住区的需求可设置运动健身场地、休闲游

园、慢步道等内容。

3.7.5 滨河绿地空间应体现公共开放性和地域文化特色。

3.7.6 临时绿地应符合下列规定要求：

1 利用闲置的土地建设临时绿地，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

市容景观。

2 临时绿地的建设应当因地制宜、统筹安排，与计划建

设项目的配套绿化相结合，并与周围环境相协调。

3 应选择成活率高、生长速度快，能迅速形成一定的绿

化效果；耐性强，无需特别的养护管理、低维护成本的苗木。

同时需考虑临时绿地拆除时，乔木便于移植，应用于其他城市

绿地景观，减少资源浪费。

3.7.7 垂直绿化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因地制宜结合铁路沿线建筑、S1 线桥墩等设置立体绿

化。

2 绿化树种选择应满足适地适树的原则要求，种植设计

应选用适应种植地条件的植物种类，如凌霄、三角梅等。

3.8 停车场

3.8.1 应结合上位规划和周边地块的情况设置永久性停车场

和临时停车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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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8.2 永久性停车场宜采用生态停车场，用透气、透水性铺

装材料铺设地面，并间隔栽植一定量的乔木等绿化植物，形成

绿荫覆盖，将停车空间与园林绿化空间有机结合。

3.8.3 可结合铁路沿线周边地块建设时序以及附近区域停车

需求，将近期闲置地块建设为临时公共停车场。

3.9 建筑立面

3.9.1 本次建筑立面整治对象不包括违章建筑和危房。

3.9.2 建筑立面整治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根据实地情况，对严重影响市容的外墙面、窗罩、雨

棚、无用管线进行拆除或整改。

2 对建筑底部（一二层）立面进行重点整治。

3 对严重影响市容的建筑利用铝板等轻质材料进行体量

修整，使之融入周边环境。

3.9.3 外墙主体立面整改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对于墙身污染严重的，对整体墙面进行粉刷。

2 对于色彩过于艳丽的，调整墙身色彩使其与周边相协

调。

3 不得在沿街窗口或阳台栏板外侧设置支撑晾晒衣物、

杂物柜等设施。开敞阳台的墙身、门窗应与建筑协调一致。

3.9.4 建筑底部（一二层）立面整改应符合下列规定：

1 建筑底层应采用外墙面砖、金属板及高级涂料等，通

过线脚装饰、材料拼贴等达到整体美观效果。

2 基座的门窗应统一样式和色彩，应采用深色铝合金等

材料，不得用亮色不锈钢，应与主体建筑风格协调。

3 台阶、花池及材质应与主体协调，台阶面应有防滑措

施，不得采用水磨石、磨光石材和玻化地砖。

4 调整卷帘门色彩，更换老旧的部件，使之与整体协调。

5 统一将广告牌设置在建筑门楣或檐口以下（建筑物二

层窗台线下），宽度不得过多超出该店铺两侧墙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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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10 桥下空间

3.10.1 S1 线桥下空间整治提升要坚持安全第一，严禁各类

影响 S1 线设施设备安全和运营安全、污染 S1 线周边环境、侵

入铁路建筑界线的活动。

3.10.2 S1 线桥下净高小于 3 米的地段禁止保护性利用，净

高大于 3米并小于 5米的地块仅能做绿化，净高大于等于 5米

地块可进行保护性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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